
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、

后勤处（合署）文件

苏海安后〔2024〕4号

关于印发《食堂履行合同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各食堂：

《食堂履行合同管理细则》经处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贯彻执行。

安全保卫处、后勤处（合署）

2024年 2月 26日

安全保卫处、后勤处（合署）办公室 2024 年 2月 26日印发



食堂履行合同管理细则

为了规范食堂经营管理，保证各食堂之间良性竞争，不

断提升食堂服务水平，保障师生的就餐利益，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和合同约定，特制订如下履行合同管理细则。

第一部分 履 约 奖 励

认真履行合同约定，在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，学校将依

约给予表彰奖励并给予经济奖励。

1.工作成绩突出被校级、区级、市级、省级部门肯定（有

文件等相关书面材料支撑）的单位，经相关部门认定，将公

开表彰并给予 500元-2000元的经济奖励；

2.学院内发生诸如停电、停水、停气等未收到相关部门

通知的突发事件，持续时间内能保证正常供应的单位一次进

行经济补助 200-1000元；

3.食堂员工在学校内有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和其他突出

的文明向上的行为，经相关部门认定，每人奖励 500-2000

元；

4.在学校或上级部门举行的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，将

公开表彰并给予 500元-2000元的经济奖励。

5.在年度社会化单位评比中，获得二星级单位称号的，

公开表彰并给予 500元经济奖励。获得三星级单位称号的，



公开表彰并给予 1000元经济奖励。获得四星级单位称号的，

公开表彰并给予 2000元经济奖励。

6.其他值得倡导的服务师生提高后勤形象的突出行为，

经相关部门确认，将予以表彰和适当经济奖励。

第二部分 违 约 缴 纳 违 约 金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违反合同约定，学校将依法依约追

究责任，并缴纳相应的违约金。

一、有以下情况发生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缴纳 200元-1000元

不等违约金。经指出不改的翻倍缴纳违约金。

1.不按照厨房内功能分区操作食品或员工不按食品操作

规范进行作业的（包括不穿工作服、戴手套、使用手机等）。

2.后场无防虫、霉、蛀、潮、蝇、鼠措施，不符合卫生

监督部门标准。

3.库房无货架货柜或食品原料摆放杂乱、无隔地离墙、

无标签等。

4.菜肴中发现蚊、蝇、虫等不卫生异物。

5. 现制现售的饮品未张贴具有品名、生产日期及保质期

限标识的。

6.员工个人卫生差、更衣室卫生差。

7.包干区卫生未及时清扫，食堂公共厕所未及时清洁。

8.经由前场拖运泔水。

9.学生大伙开餐期间，未安排专人负责打免费汤。



10.窗口员工服务态度差，经提醒不改正。员工与就餐者、

管理人员发生矛盾的翻倍缴纳违约金直至辞退。

11.外来人员未经许可进入后场或备餐间。

12.后场门使用后未及时上锁。

13.未经后勤处审批，私自在食堂内部或是借场借用给其

他商家、校内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学生活动的，或因私自举办

活动发生舆情事件。

14.未办理审批手续，私自投放广告、横幅、易拉宝超过

2次不改者。

二、如有发生以下情况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缴纳 500元-1000

元不等违约金。

1.月度卫生检查成绩不合格者（合格分数为 80分）。

2.不明码标价、短斤少两者。

3.一元及以上低档菜少于 9个，或者脱销断档。

4.菜肴品种搭配不符合比例，早、中、晚餐主副食品种

低于 20、30、30种。

5.每周一次的油烟机清洗和记录未完成或完成不符合规

范的。

6.每周一次的冰箱清洗和记录未完成或完成不符合规范

的。

7.冰箱内生熟不分，荤蔬不分。

8.后场发现烟头，每个烟头 200元，发现有人抽烟，每



人每次缴纳违约金 600元。

9.新招聘员工未及时办理健康证，或员工健康证过期。

（开学一周内员工健康证必须全部到位）。

10.公示栏未及时放置健康证、餐饮服务许可证等复印件，

消毒记录等未及时公布的。

11.垃圾倾倒没进入垃圾场内的。

12.违反经营时间的。

13.剩菜剩饭未按规定及时倾倒或将剩饭剩菜以及其它

废弃物直接扫入下水道，造成阴井阻塞后果的。

14.库房有账实不符、小点用食品原料（米面油和调味品）

未从库房统一申领，库房内原料有超过保质期、三无产品、

无 QS标记等。

15.食品添加剂的“五专”管理不到位，记录不符合规范的。

16.后勤处布置的工作及分发的资料册未按时记录、记录

不符合规定的、上交不及时的。

17.每日微信上传工作不及时，不合格超过三次。

18.无正当理由，负责人不亲自出席学院组织的相关工作

经营会议的。

19.在 IC卡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，在经营时使用其他

收银方式，如收取现金、自行印刷代用券或赊账就餐（包括

节假日、双休日）等。突发情况经申报批准后，采取应急措

施除外。



20.在校方收款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，在经营时以学校

规定以外的收款方式收款的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00

元/次。

21.使用非学校引进的校内点餐平台。

三、如有发生以下情况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缴纳 1000-2000

元不等违约金。

1.食堂工作严重失误被学生通过微博、微信等方式传播，

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。

2.后场出现私自使用煤气包等严重违反安全生产的。

3.食堂负责人与食堂内部员工发生纠纷或食堂之间发生

纠纷，并对学校造成一定影响的。

4.上级部门或卫生防疫部门检查不合规范且未及时整改

的（以书面材料为准）。

5.经营期间未经后勤处同意，擅自更换食堂管理人员、

厨师长等级厨师等人员的。

6.大伙食堂小点经营未按合同要求执行的，一律按照最

高上限处罚，并取消本年度平抑基金分配资格。

7.食堂经营时间超过规定时间的，超时营业的款项将直

接扣除用于食堂公共维护外，食堂支付违约金 1000元/次。

8.违约金未按照违约通知单上规定缴纳或拒绝缴纳的，

从营业款中双倍扣除。

9.采购肉糜进校园，食堂支付违约金 2000元/次。



四、如有发生以下情况，缴纳的违约金从营业款中直接

划拨。

1.若非定点供货单位进货，将缴纳 800元/次的违约金。

必须按合约及时支付供货商货款，若未能按合约及时支付的，

将从该食堂营业款中直接划拨供应商。主副食品无供货单位

的印章票据的。

2.按合同的规定聘请不符合资格从业人员的，初犯向甲

方缴纳违约金 500元/人，二次 1000 元/人，第三次终止合同，

风险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3.售卖没有取得“三证”、变质食品，使用地沟油、假盐

及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，没有留样或未按要求留样的，索

证索票不齐全、台账不规范，不按规定对票证进行存档的，

每发现一次缴纳违约金 1000元以上。累计三次甲方有权终

止合同，且风险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4.念稼、思源餐厅大伙食堂特色小吃等窗口不得超过 7

个，并必须统一归口管理。未向后勤部门报备或未经批准，

擅自经营特色小吃或其他内容。尤其特色小点的进场、退场

均需提前向食管办出具书面文件报备（报告内容按合同上要

求填写）。不得经营超市、便利店等相关业务。若不整改到

位，将按合同暂扣 15%的营业款至整改到位再返还。每发现

一次缴纳违约金 1000元以上。累计三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

且风险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

5.我院餐饮单位的员工必须离开原餐饮单位满一年，且

并非为原餐厅单位辞退的员工，方可在我院其他餐饮单位工

作，每人每次缴纳违约金 1000元，两次或以上，风险保证

金不予退还。

6.经营的食品超出食堂经营范围的，缴纳违约金最低

1000元/次。累计 3次，学院有权终止合同，且风险保证金

不予退还。

五、被学校在突击检查中发现的违约情况，一律按照条

例规定缴纳三倍的违约金：被省、市级查处的违约情况，按

条例规定缴纳五倍违约金。

六、其他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，违背合同

约定，违背学校管理规定等行为，经指出未予以整改的，视

情节轻重，缴纳 100元-2000元不等的违约金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，经后勤处务会或食堂工作会议商定后处

理。


